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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為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抑制
投資投機性購房需求，中國已有24個城市出台「限購令」，對
已擁有住房的家庭新購住房套數進行限制。國務院辦公廳26
日再度出台樓市新政，中國實施「限購令」的城市將進一步
擴大。市場人士普遍認為，隨 「限購令」不斷擴大，範圍

很可能從現在的20多個城市，擴大到60個以上。
國務院辦公廳26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

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政府網27日公布通知全文。通知
指出，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
過快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
施。
根據各地公布的信息統計，截至1月25日，中國出台「限購

令」的城市已有24個，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三亞、海
口、天津、杭州、蘇州、溫州、南京、福州、廈門、寧波、
舟山、大連、蘭州、太原、武漢、昆明、南昌、鄭州、濟
南、合肥。
業內人士預期，此次國務院的樓市新政，將使地方政府的

「限購令」全面升級，「限購令」範圍進一步擴大，基本上所
有的一、二線城市都將限購，部分三、四線城市也將限購。
已經出現「限購令」的20多個城市也將重新調整限購口徑，
限購將更加嚴格；而實施「限購令」的城市將擴大到60個以
上。

「限購令」擬升級 或擴至60個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逸 上海報道）27日
晚間，備受外界關注的房產稅細則終於敲定。
有業內專家向本報表示，滬渝兩地雖同時公佈

房產稅試行辦法，但從內容到效果都相差懸殊。重慶版本的
房產稅較為嚴厲，能夠起到一定的抑制房價效果，而上海版
本的房產稅則將徵稅範圍壓縮到最小程度，對市場影響相當
輕微。

重慶針對高端商品住宅
中國房地產信息集團分析師薛建雄向本報表示，對比兩城

的房產稅試行辦法可以發現，重慶版本嚴厲許多，對大戶
型、房價高的住宅，無論是存量房亦或是增量房一概徵稅，
對開發商及賣房者具有直接的威懾作用。政府強制規定房價
紅線，針對高端商品住宅的目的性亦很強，因而對高房價具
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反觀上海的房產稅方案，若配合26日公
佈的限購令則可發現，其實被徵稅範圍非常小。
薛建雄解釋稱，按照26日版本（即新「國八條」）限購令

規定，擁有上海戶口的居民已不可再購買第三套房，外地來

滬人員則不得購買第二套住房。在此基礎上，現行試點的房
產稅方案雖然看似徵收範圍較廣，實際操作時，只有一種情
況才會被列入徵收房產稅，那就是新購二套住房的上海本地
居民。不僅如此，在這個範圍內還需除去不滿足「新購住房
人均面積超過60平方米」條件的一部分購房需求。薛建雄直
言，「這樣的條件其實非常苛刻，僅佔目前上海交易市場上
的極小一部分。」

上海稅率極低衝擊力小
需要強調的是，與重慶版房產稅相比，業內人士還認為滬

版房產稅的稅率極低，不會對市場造成任何衝擊。按照目前
辦法，對人均60平米的住宅超出部分才可能被列入徵稅範
圍，實際稅率亦僅有0.28%或0.42%。另有坊間業者據此指
出，按照目前上海的經濟環境及樓市情況，即使稅率達到3
至4%對上海房價的影響也很有限，0.28至0.42%的稅率可稱
得上「微乎其微」。由此薛建雄認為，上海房產稅更多只具
有象徵意義，從實際執行情況來看，可能一年的房產稅收入
將不足1億元人民幣。

渝緊滬鬆 效果料懸殊
27日晚，記者從重慶市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得

知，重慶房產稅徵收對象以高檔住房為主，
徵收稅率最低為0.5%，最高為1.2%。

渝高檔住房列徵收範圍
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重慶房產稅的徵收對象分

為三種：一是獨棟商品住宅，包括存量與增量在內
都收稅；二是個人新購的高檔住房，指比主城新建
商品住房建築面積成交均價高兩倍的房子；三是針
對重慶沒有戶籍、沒有工作、沒有企業，但是到重
慶買房子的人群，從第二套房起，不分普通、高
檔，一律徵收房產稅。
黃奇帆稱，重慶房產稅徵收將以房產交易價為徵

稅基數，三、五年以後可能會採用評估估值的方
法。稅率方面分三個等級，比主城新建商品住房建
築面積成交均價高出3倍以下的住房，徵收稅率為
0.5%，高出3至4倍收1%，4倍以上收1.2%。黃奇帆
還指出，如無存量商品住宅，在重慶買首套獨棟商
品住宅和高檔住房可以抵扣。其中存量獨棟商品住
宅抵扣基數是戶均180平方米，高檔住房為戶均100
平方米。
按照這樣的稅率，重慶今年超過9,941元（人民

幣，下同）/平米的房價就進入收稅範圍，1.5萬元/
平米就按1%的稅率收稅；2萬元/平米是1.2%。

徵稅所得全投入建公租房
黃奇帆說：「政府徵收的房產稅將全部用於公租

房建設。但是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我們造公租房需要
巨大的資金圖行天下，手裡沒有錢，想老百姓的錢
就收房產稅，這是兩碼事。現在我們收房產稅其實
象征性大於實際意義，我估計今年我們也就是能收
1.5億左右，這個量不大。」
有關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此次重慶房

產稅沒有把普通老百姓的住房作為徵收對象，更多
考慮的是民生問題，同時對市場也非打擊而是規範

作用，對於全國市場而言更多的是一個示範作用和
實驗作用。」
重慶大學教授蒲勇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重慶是中國『統籌城鄉發展』的直轄市，此次開
徵房產稅，並不是為了打壓房地產業，而是為了引
導房地產商開發適合重慶市情的房產項目。」

滬居民購第二套房需繳稅
與此同時，上海市政府27日晚正式公布《上海市

開展對部分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試點的暫行辦
法》。據了解，上海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且屬於該
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購的二手存
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和非上海居民家庭在本市
新購的住房，被列為此次房產稅改革試點的徵收對
象。
對於房產稅計稅依據方面，為參照應稅住房的房

地產市場價格確定的評估值，評估值按規定周期進
行重估。試點初期，暫以應稅住房的市場交易價格
作為計稅依據。房產稅暫按應稅住房市場交易價格
的70%計算繳納。
對於適用稅率方面，上海市的適用稅率暫定為

0.6%。應稅住房每平方米市場交易價格低於本市上
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銷售價格2倍(含2倍)的，稅率
暫減為0.4%。
稅收減免方面，上海市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

且屬於該居民家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併計算
的家庭全部住房面積(指住房建築面積)人均不超過60
平方米(即免稅住房面積，含60平方米)的，其新購的
住房暫免徵收房產稅；人均超過60平方米的，對屬
新購住房超出部分的面積，按本暫行辦法規定計算
徵收房產稅。
不僅如此，上海還對房產稅試點徵收的收入用途

做出明確規定：房產稅試點徵收收入將用於保障性
住房建設等方面的支出，以切實解決低收入家庭住
房困難等民生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本報記者 張蕊、孟冰、周逸

重慶、上海報道）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在部分

城市進行對個人住房徵收房產稅改革試點，具

體徵收辦法由試點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

政府從實際出發制定。重慶和上海27日晚上分

別宣布28日起，正式啟動房產稅開徵試點工

作。重慶房產稅稅率最低為0.5%，最高為

1.2%。而上海房產稅適用稅率暫為0.6%。(細則

見另表)

中央拍板房產稅

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政部網站27日消息，最近召
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在部分城市進行對個人
住房徵收房產稅改革試點。財政部、國家稅務總
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有關負責人27日就房產稅
改革試點有關問題接受了記者採訪。
上述部委官員表示，試點開始後，財政部、國

家稅務總局、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將總結試點經
驗，適時研究提出逐步在全國推開的改革方案。

條件成熟時，在統籌考慮對基本需求居住面積免
稅等因素的基礎上，在全國範圍內對個人擁有的
住房徵收房產稅。
據介紹，房產稅為地方稅，試點徵收的收入屬

地方財政收入。為充分體現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
目標，改革試點徵收的收入將用於保障性住房特
別是廉租房和公共租賃住房建設等，以解決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難等民生問題。

條件若成熟 房產稅將全國實施

■ 一、徵收對象：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且屬於該居民家庭第二套及
以上的住房（包括新購的二手存量住房和新建商品住房，下同）和非
本市居民家庭在本市新購的住房。

■ 二、計稅依據：參照應稅住房的房地產市場價格確定的評估值，評估
值按規定周期進行重估。試點初期，暫以應稅住房的市場交易價格作
為計稅依據。房產稅暫按應稅住房市場交易價格的70%計算繳納。

■ 三、適用稅率：適用稅率暫定為0.6%。應稅住房每平方米市場交易價
格低於本市上年度新建商品住房平均銷售價格2倍（含2倍）的，稅率
暫減為0.4%。

■ 四、稅收減免：（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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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長黃奇帆表示，重慶開徵房產稅，
是為了今後房地產市場更加健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

■新「國八條」出台後，實施「限購令」的內地城市將大
增。圖為杭州一個房地產展銷會。 資料圖片


